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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司复〔2024〕1 号

永德县司法局关于审查《大山乡国土空间
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草案）

听证会听证报告的复函

大山乡人民政府：

贵单位的《大山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草

案）听证会听证报告已收悉。经审查现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程序瑕疵：未在举行听证会的 10 个工作日前将听证

会材料送达听证会代表。

根据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第十五条规定，听证机构应当在

举行听证会的 10 个工作日前将听证会材料送达听证会代表。而

在听证报告中表明“2024 年 1 月 7 日，按规定将《大山乡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草案）送达各听证代表”，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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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会召开时间为 1 月 18日，除去 1 月 13、14日为周末，不符合

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要求。建议在今后的听证会中注意该程序

要求，在举行听证会 10 个工作日前将听证会材料送达听证代表

或提供听证会材料查询方式。

（二）程序瑕疵：听证笔录没有听证员、记录员、听证参加

人签字或者盖章。

根据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：记录员应当

将听证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。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，并由

听证员和记录员签名；第十条第二款规定：听证笔录经听证参加

人确认无误或者补正后当场签字或者盖章；无正当理由又拒绝签

字或者盖章的，记明情况附卷。而在《大山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-2035年）》（草案）听证会相关材料 5 听证会笔录上未见

听证员、记录员、听证参加人签字或者盖章。建议及时完善相关

签字或者盖章。

（三）程序瑕疵：未在听证会结束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听证

报告报政府法制部门审查。
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》第十四

条规定：在听证会结束后的 5 个工作日内，听证组织机关应当按

照下列要求，将听证报告报政府法制部门审查。而在听证报告中

表明听证会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8日，我局收到审查函的时间为

2024 年 1 月 30 日，不符合《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

实施办法》相关要求。建议在今后的听证会中注意该程序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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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听证会结束后的 5 个工作日内，将听证报告报政府法制部门审

查。

二、审查意见

经审查，认为该听证报告除上述程序瑕疵外，均符合《自然

资源听证规定》及《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》

（云政办发〔2009〕41 号）相关规定，听证程序基本完备、听

证会材料完整、听证报告内容详实规范。同意向社会公告并送达

听证代表。

2024 年 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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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德县司法局办公室 2024年 1月 30 日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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